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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許偉恩
電話：08-7655852轉303
傳真：08-7227991
電子信箱：a001652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文藝字第11262267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屏東go藝氣申請辦法 (4732501_11262267100_1_4732501_11262267100_3.pdf)

主旨：為促進本縣學子走出校園進入文化場館深度體驗，本府辦

理「屏東GO藝氣」校外文化體驗計畫，歡迎學校踴躍報名

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落實藝文教育扎根及美感體驗，旨揭計畫共規劃4條主題

路線，每一路線包含中央級場館與本縣所轄場域，鼓勵師

生走進博物館、文化中心、圖書館等，培養學生進入文化

場域習慣，開拓藝文體驗新視野。

二、本案採線上報名，共分2梯次，第1梯次申請期間為112年10

月16日至112年10月31日截止，於112年11月10日公告媒合

結果，第2梯次申請期間112年12月1日至112年12月15日截

止，於112年12月26日公告媒合結果，每校每學期至多申請

遊覽車三台為上限，餘請詳申請辦法。該辦法本府可依實

際狀況做調整及保有最終解釋權。

三、本計畫補助校方交通費、師長保險費、雜費、門票、場館

體驗費用，校方須協助記錄、影音上傳學校社群平台、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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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線上問卷等事宜，餘請詳申請辦法。如有相關問題可連

繫本案委託執行單位:活下去國際事業有限公司，(08)

7327274#22 屏東go藝氣專案小組。

四、為感謝帶隊教師的辛勞，參予計畫活動帶隊教師或行政人

員嘉獎1次。

正本：本府教育處、各國小、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文化處、活下去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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